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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美術系進修學士班修業規定 

本辦法經 2024.05.07 系務會議(通過) 

一、設立宗旨： 

1.培養美術創作人才，並提升國內創作人口之人文素養。 

2.培養美術相關產業之從業者，以健全完整的藝術生態。 

3.提升美術鑑賞與支持人口之質與量。 

4.提供美術教育之終身學習及多元進修管道。 

5.建立中台灣美術教學與研究機構。 

二、教育目標： 

1.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 

2.美術史及藝術理論認知  

3.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 

4.美術專業能力與藝術創新追求 

三、學生核心能力： 

1.美術技法與創新表現的實踐能力 

2.美術史與現當代藝術理論認知與論述的能力 

3.藝術創作跨域及整合的能力 

四、選課規定：  

1. 低年級不可跨修高年級課程，高年級可下修。 

2. 階梯式創作課程需通過基礎課程再進階修習至高階課程。 

3. 學士班兩部別課程名稱不同者可跨部修課，仍以開課部別之學生權益為優先。 

4. 學士班兩部別課程同系級、相同媒材或名稱一致者，須修畢原部別課程，得申請修習另一部別

之課程。 

5. 學士班兩部別同名且相同教師之課程，教師得視情況讓學生流通兩課程。 

五、修業年限： 

進修學士班美術學系為 5 年制，修業年限得申請延長 2 年，得休學 4 年。 

六、畢業學分數： 128 學分分配表 

授予學位：藝術學學士(B.F.A) 

適用入學年 校共同必修 系必修 系選修 其他選修 總計 

至 108(含) 28 28 60 12 128 

109 起 28 26 60 1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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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共同必修：28 學分 

基礎課程/通識 
入學學年度 說明 

102~103 104~107 108~109 110~  

 中文 4 4 4 4  

 大一英文 4 6 6 6  

 大二英文 2 4 4 4  

 AI思維與程式設計 / / / 2  

 歷史 2 / / /  

 公民文化 2 / / /  

通識教育 14 14 14 12 

*通識教育超過之學分可納入畢業選修學分計算。 

*102-105 入學者：通識四領域必選其中三領域。 

*106-107 入學者：通識四領域必修人文、自然及社會三領

域各一門課。 

*108-109 入學者：通識七領域必修人文、自然、社會及邏

輯思維與運算四領域各一門課。 

*110後入學者：通識六領域必修人文、自然及社會三領域各

一門課，至少修習12學分。 

 

◎ 系必修課程：28 / 26 學分 

必修課程 學分數 說明 

 色彩理論與應用 2 (0-2) 

 藝術概論 4 (2-2) 

 素描(一) 4 (2-2) 

 素描(二) 4 (2-2) 

 中國美術史 4 (2-2) 

 西洋美術史 4 (2-2) 

 畢業製作 

6 

｛111-1(含)之前修課者｝畢業製作系列課程包括必修「畢業製作 A/B」、「畢

業製作專題 A/B」、「畢業專題實作 A/B」等三門課程。 

(111-2、112-1 修課者)畢業製作系列課程包括必修「畢業製作」(1-1)、「畢

業製作專題」(1-1)、「畢業專題實作」(1-1)等三門課程，並選修「畢業製

作實作」(1-1)課程。 

4 
｛112-2(含)之後修課者｝「畢業製作」系列課程包括必修「畢業製作」(2-2)，

並選修「畢業製作專題」(1-1)、畢業專題實作」(1-1)等二門課程。 

 「畢業製作」群組課程為四下、五上之學年課。 

 ◎ 本系與其他選修課程：72 / 74 學分 

 1.須包含本系開選修課程 60 學分以上。 

 2.108 學年度(含)之前入學者為 72 學分，109 學年度(含)後入學者為 7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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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畢業主修科目確認： 

1. 須於三年級上學期末確立創作主修方向，並填具「主修單」。 

2. 須於三年級下學期末填具「主修科目確認表」。 

◎ 系定畢業主修課程：  

主修方向 課程【包括 113 學年度(含)之前進修學士班停開課程】 

東方 

媒材 

東方繪畫基本技法、東方媒材運用、東方繪畫造形(系列課程)、東方繪畫創作/專題、繪畫材料

應用(系列課程)。 

【包括水墨/膠彩基本技法、水墨/膠彩媒材運用、水墨/膠彩造形(一)/(二)、東方媒材專題/創作

(一)/(二)、東方繪畫專題/創作(一)/(二)】 

西畫 

西畫基本技法、西畫媒材運用、西畫創作/造形、西方媒材創作/專題、複合媒體論述與創作、

新媒體藝術、版畫。 

【包括複合媒體(一)/(二)、插畫與繪本(一)/(二)、西畫專題(一)/(二)、複合媒體概論】 

複媒 

立體造型基礎(系列課程)、西方媒材創作/專題、複合媒體論述與創作、新媒體藝術，以上課程

外，視創作方向由指導教師群建議選修其他相關課程。 

【包括複合媒體(一)/(二)、複合媒體概論、綜合造形專題/創作(一)/(二)】 

雕塑/ 

金工/ 

陶藝 

雕塑媒材運用或金工設計或陶藝；立體造型基礎(系列課程)、雕塑媒材運用(系列課程)、複合媒

體論述與創作、西方媒材創作/專題、新媒體藝術。以上課程外，視創作方向由指導教師群建議

選修其他相關課程。 

【包括雕塑基本技法、複合媒體概論、複合媒體(一)/(二)、金工藝術(一)/(二)、綜合造形專題/

創作(一)/(二)】 

版畫 

版畫、西方媒材創作/專題或東方繪畫創作/專題。以上三課程外，視創作方向由指導教師群建

議選修其他相關課程。包括西畫基本技法、西畫媒材運用、西畫創作/造形或東方繪畫基本技法、

東方媒材運用、東方繪畫造形(系列課程)；立體造型基礎(系列課程)、雕塑媒材運用(系列課程)、

設計概論、圖像創意表現、複合媒體論述與創作。 

【包括水墨造形(一)/(二)、膠彩造形(一)/(二)、西畫專題(一)/(二)、複合媒體概論】 

數位創作 

(含設計) 

設計概論、圖像創意表現、創作與展示企劃、藝術與創作跨域、新媒體藝術、當代影像創作、

西方媒材創作/專題。以上課程外，視創作方向由指導教師群建議選修其他相關課程。 

【包括數位基礎、視覺傳達設計、插畫與繪本(一)/(二)、流行文化與動漫創作(一)/(二)、數位圖

像應用、電腦繪圖、當代影像創作、藝術與設計實務、藝術與設計展示應用】 

八、畢業製作課程修習資格認定： 

1. 須於四年級上學期完成評鑑展，作品數量至少 5 件以上。填具「評鑑展審核表」，由一位老師簽核並

通過(畢製指導老師群或班導師，其中一位)。 

2. 須實得主修課程 10 學分、總學分 100 學分以上，得修習「畢業製作」課程。 

九、 畢業製作課程規定： 

1. 四年級下學期始修習「畢業製作」系列課程，每組由 4 位教師共同指導。 

(1) 「畢業製作」系列課程：「畢業製作 A/B」、「畢業製作專題 A/B」、「畢業專題實作 A/B」等三門課

程。｛適用於 111-1(含)之前修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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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畢業製作」系列課程：包括「畢業製作」、「畢業製作專題」、「畢業專題實作」、「畢業製作實作」。

(適用於 111-2、112-1 修課者)。 

(3) 「畢業製作」系列課程：包括「畢業製作」、「畢業製作專題」、「畢業專題實作」、。｛適用於 112-2(含)

之後修課者｝ 

2. 畢業製作分組時須準備作品集及主修科目確認表，供指導老師群參考。 

3. 選定主修之後，可有一次轉主修之機會，須於五上第二週前，修習畢業製作課程之當學期中提出申請，

填寫「轉主修申請單」經指導老師簽名同意，提報系務會議審核通過後始得實施。轉主修之後，需遵

照該主修之修課規定。 

十、畢業預展與畢業總評： 

1. 學生畢業創作數量以 8 件新作為原則。另應於五年級上學期畢業總評前舉行畢業預展並通過，若囿於

空間限制，展出作品至少 6 件以上，並填具「畢業預展審核表」，於展覽期間交由指導教師審核之，

畢業總評方式依「畢業總評辦法」辦理。 

2. 五年級下學期須通過畢業主修課程 16 學分，達畢業標準。 

十一、畢業聯展：畢業班學生須參加校外畢業聯展始得辦理離校手續。 

十二、雙主修學生須比照本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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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系進修學士班修業流程圖：( 修業年限 5 年~7 年，得休學 4 年 ) 

 

 

 

 

 

 

 

 

  

 

 

 

 

 

 

 

 

 

 

 

 

 

 

 

 

 

 

 

 

 

 

 

畢業製作流程 

★表示必須填寫相關表格 

上學期末 ★ 確認主修方向，填具「主修單」  

下學期末 ★ 確認主修科目，填具「主修科目確認表」 

 

舉行評鑑展(作品數量至少 5 件以上) 

★ 填具「評鑑展審核表」 

修習「畢業製作」系列課程(上) 

(畢製分組時須提供作品集及主修科目確認表，供指導老師參考) 

 三年級 

 四年級上學期  

 四年級下學期  

 五年級上學期  

 六年級上學期  

 五年級下學期  

 畢  業  

完成修業規定，舉辦校外畢業聯展，始得辦理離校手續。 

未通過總評者 

(未達 60 分者)不得續修「畢業

製作」系列課程(下)及畢業預

展 

畢製 A、B 成績不及格者 

A.  

 

選課、修課(參照修業規定) 

 ㄧ至五年級  

 新生報到  

抵免學分審查 

(轉學生、重考生) 

總評未通過、補評者(須於當學期結束前完成補評) 

通過總評者 

1. 修習「畢業製作」系列課程(下) 

2.舉行畢業預展(展出作品至少 6 件以上新作)， 

  ★ 填具「畢業預展審核表」，由指導老師審查之。 

3.畢業總評(8 件新作) 。依「畢業總評辦法」辦理。 

修其它學年課程者 

繼續修滿畢業學分 

1. 重修「畢業製作」系列課程(下) 

2.舉行畢業預展(展出作品至少 6 件以上新作) 

3.畢業總評(8 件新作) 

 


